
强 化 廉 政 的 司 法 功 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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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功能指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实现

立法意图的能力
。

司法功能的大小决定立法

意图实现的程度
。

而司法功能发挥的状况又

取决于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

所处的司法环境
。

只有 良好的司法环境才能

确保司法功能的正常发挥
。

由于特定的司法

对象
,

在廉政法制建设中
,

司法环境对司法

功能所造成的影响尤为 明显
。

改善司法环境

是提高廉政司法功能的必要前提
,

因而就成

为廉政法制建设中的重要课题
。

在廉政法制建设中
,

首先需要立法
。

但

立法本身并不是 目的
,

而仅仅是廉政走向法

制的起点
。

廉政法制建设的 目的在于建立预

期的法律秩序
,

这就需要使立法意图获得最

充分的实现
。

在司法与立法两者之间
,

司法

显得更为重要
。

我们知道
,

立法条件赖 以形

成法律秩序的约束力是通过司法过程 体现出

来的
。

没有司法过程
,

法律秩序也就无从产

生
。

司法的重要性就表现在此
。

司法是重要

的 ,

却又是非常困难的 ,

这反睐在廉政法制

建设中是十分明显的
。

之所以廉政问题会成

为 日益严重的社会间题
,

固然有立法尚未完

善的因素
,

但更主要的则是 已有的廉政立法

没能产生其固有的约束力
,

从而没有达到应

有的效果
,

形成预期的法律 秩 序
。

究 其 原

因 , 在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廉政司法

中不具备最大限度发挥其司法功能的司法环

境
。

本文现就衡量司法功能的标准
、

司法环

境对司法功能的影响及提高司法功能的途径

三个问题求教于法学界和法律界 , 以期引起

重视
,

进一步加 以探讨
。

一
、

衡量司法功能的标准

司法功能是实现立法意图的一种能力
。

那么
,

衡量司法功能的标准则应是实现立法

意图的程度
,

亦即在多大程度上按照立法意

图建立预期的法律秩序
。

法律秩序是通过司

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办事而建立起

来的
,

因而衡量司法功能具体标准是司法机

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办事与执法不严两

者之 间的 比例关系
。

依法办事的 比重越大
,

立法意图实现的程度越高
,

说明司法功能越

健全
,

反之则说明司法功能不健全
。

廉政立法的意图在于建立法律秩序
,

抑

制腐败行为
,

保证清正廉洁
。

廉政法律秩序
的形成取决于廉玫立法的约束力

。

这种约束

力从两方面表现出来
。

其一
、 “ 罪当 其 罪

,

为恶戒惧 ” 。

其二
、 “惩其未犯

,

防其未然 ” 。

约束力包括着惩治与警戒的两种作用
。

廉政

立法的意图主要的并不是对违法者的惩治
,

而在于警戒
。

然而警戒作用的产生是以惩治
·

为前提的 , 惩治已然
,

方能防患未然
。

对违
法者的惩治

,

一方面阻止其继续触犯法律
,

另一方面规诫其他人不要做同等的事情
。

惩治违法者必须“ 罪当其罪 ” ,

即根据廉
政立法的规定

,

视其腐败行为的严重程度及



危害性
,

给予恰当的处罚
。

依法 办 事
, “罚

当其罪
” ,

准确无误地告诉人们
,

触犯 法 律

要受到严厉的处治
,

于是不 但
“为 恶

”

者‘戒

惧
” ,

而且对于“
未犯 ”者也产生发强大 的 威

慑作用
,

从而使腐败行为得到有效的抑制
。

廉政立法意图就实现
。

在廉政司法实践中
,

对于廉政立法从理

论上说可能出现三种情况
。

一
,

完全依法办

事
,

即一切司法机关中的所有工作人 员在任

何时间对于任何案件都严格依照廉政立法文

件处理 二
,

完全有法不依
,

即一切司法机

关处理任何案件都不依照廉政 立 法 文 件
。

三
,

部分依法办事
。

这三种情况中第一
、

二

种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不大
。

部分依法办事又可分为几种情况 一些

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事
,

另一些司法机关不

严格依法办事 , 同一司法机关中
,

一些司法
·

人员依法办事
,

另一些司法人员不严格依法

办事 同一司法机关或同一司法人员在一定

条件下对某些案件严格依法办事
,

而在另一

些案件中则不能严格依法办事
。

有法必依与有法不依
、

执法不严之 间必

然会形成一种 比例关系
,

由于廉政立法意图

是借助有法必依的司法实践来实现的
,

因而

有法必依在这种比例关系 中所 占的 比重决定

了廉政立法意图实现的程度
。

有法必依的比

重越大
,

廉政立法意图实现的程度就越高
。

‘ 两者比重关系的变化
,

随之引起廉政立法意

稠实现程度的变化
。

因而这种比例关系就成

为衡量廉政司法功能的具体标准
。

二
、

司法环境对司法功能的影晌
“要动真格的 ” , “要敢于碰硬

”的呼吁不

绝于耳
。

从廉政法制建设的角度
,

前者既是

针对立法
,

也针对司法 而 后者则纯粹是针

对司法
。

这种呼声之多反映了一种司法环境

的间题
。

司法环境指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

在司法实践中所处的条件和地位
。

司法环境

对司法功能有着重要的影响
。

只有在 良好的

条件下
,

司法功能才能正常有效地发挥
,

最

大限度地依法办事
。

有法必依是一切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

所必须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
。

不能作到有法

必依不外乎有三种原因
。

即不能
、

不敢
、

不

愿
。

而这些原因又是司法环境造成的
。

良好

的司法环境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保证司法

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可能依法办事 二是使

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依法办事
。

有可

能依法办事指司法机关具有合理的权限和排

除任何干扰的机制 必须依法办事指司法机

关应具备克服 由于 自身因素而产 生 有 法 不

依
、

执法不严现象的机制
。

可能而又必须依

法办事
,

是司法机关完善司法功能的前提条

件
。

任何一个条件的成熟程度
,

都关系到司

法功能的发挥
。

目前的司法环境
, 还远未能

达到可 以充分发挥廉政司法功能的程度
。

导致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能严格依

法办事的因素来自于几个方面
。

其一
,

由于

司法人员的 业务素质而 使之不能胜任 自己所

承担的廉政司法职责 其二
,

廉政立法不完

善
,

诸如法律规范不完整
,

实体法与程序法

不配套
,

而在司法实践 中难 以实施
,

使法律

有名而无实
,

只停留于纸上的规定 其三
,

缺乏履行职责的合理权限
。

司法机关及其工

作人员虽然负有实施廉政立法的职责 , 但是

由于法律上没有授予履行这一职责所应具备

的法律权限
,

或者虽然原则性授权而无明确

的规定
,

因此无法正确适用 廉 政 立 法
。

其

四 ,

由于司法体制方面的某些不合理因素
,

使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廉政 司 法 实 践

中
,

面对某些外来干扰无能为力
。

上述四个

方面
,

除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外
,

都是司法

机关自身所无法解决的外部因素
。

不敢依法办事
,

也主要是由于外部因素

所造成的
。

廉政司法的对象是国家机关的工

作人员
。

鉴于这种特定的对象
,

在廉政司法

方面所承受的外部干扰的压力
,

要远远大于



其他方面爵司法实践
。

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

员在排除这种午扰时
,

往往要承担很大的风

险
。

在没有法律保障的情况下
,

这种风险由

司法人员个人承负
。

所谓娜敢于碰硬晰意味司

法人员要敢子承受由于风险所带乘的可能出

现的各种个人牺牲
。 “

碰硬 ”

作为一种精神也

许值得提倡
。

但是、 这种
“

碰硬份勺精神是建

立在自觉的基础上
,

要求司法人员人人具有

这种自觉的精神是难以傲到的
。

因而难免出

现一些司法机关或少琴司法人员由于有后顾之

抚而庙般于外来干抚的压力
,

在处理有关案

存时
,

·

不敢依法办事
。

不敢依法办事与不能

依法办事两者的 区别在午
,

前者力所能及但

有 风险
,

司法人员不敢承担这种风险
。

,

不愿依法办事 , 则主要是内部的因素
。

其特点是
,

在廉政司法实践中
,

不存在外来

干扰或虽存在外在干扰但能排除千扰而无需

承担枉柯风险
,

司法人员却因玩忽职守或祠

私枉法而不依法办事
心

玩忽职守表现为消极

的不作为 , 诸如
, 对应主动查处的不主动去

傲 , 对于腐败作为的举报不予受通或不认真

受玻石拘私柱法则是司法人员出子某种私人

叔益
,

诸如收受贿赂或因各种人际因素形 成

时利益关系
,

而放纵犯罪或违法行为 。

随着讨法环境的改善
, 造成有法不依

、

执法不严的原因将会逐渐地消除 有法必依
的比重也就日益增大

,
、

廉政立法意图的实现

程度将不断提高
。

提高廉政旬法功能的关键

在于改善司法环境
。

万 三
、

提离廉政甸法功能的途径

提高廉政司法功能的有效途径是改善司

法环境
。

这要从两方面着手 一是便讨法机

关及其土作人员能够在最大限度 上 依 法 办

事
,

它所要解决的是不能
、

不敢严格执法的

何题 二是使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依

法办事厂它所要解决的是不愿严格执法的向
题

。
·

几 “

,

土犷 健全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能够依

法办事
,

提高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
,

完善廉
政立法固然是很重要的

,

但更重要的是健全

司法机关排除外部干扰的机制
, 以使司法机

关 ,
特别是司法人员能够排除千扰而又无需

承担任何风险
。

由于廉政司法是针对国家政

府官员的
,

这些政府官员
,

尤其 是 高 级 官
员

,

他们手中均掌握有一定的权力 , 一旦触
犯廉政立法而可能为司法机关所追究时 , 就

会运用各种手段
,

利用各种关系对廉政司法

活动进行干扰
,

以求逃避法律责任
。

要便廉

政立法得以正确的实施
,

就必须排除来自各

方面的干扰
。

尽管法律上有关于司法机关依法她立行

使职权
,

不受任何机关
、

团体
、

个人干涉的

规定
。

但只是原则性的规定
,

而并没有具体
明确的规定

,

一旦在司法过程中 受 到 千 涉

时
,

缺乏必要的法律手段排除千扰
。

要使司法机关在廉政司法中尽可能地排

除外部的干扰
,

依法独立行使职权
,

应从三个

方面加 以保障
。

一
、

赋予司法机关与履行廉

政司法职责所必须的一切权力
,

这种合理的
权限要足 以与来自任何方面千扰相抗衡

,

并

且能够最终排除这些干扰
。

尤其重要的是司

法机关应具备依法追究干扰廉政司法活动的

任何机关
、

团体和个人的权限
。

二
、

保障可

法人员不因在廉政司法中严格依法办事而承

担任何风险
。

在特定的廉政司法案件中
,

这

种风险既可能发生在司法活动开始之前
,

也

可能发生在司法活动之中或结束之后
。

它娥
司法人员造成的个人利益的损失可能是直接

的
,

也可能是间接的
。

为此 , 应能够保障哪

法人员在任何时侯都不会因坚持正确钓行为

而被以任何方式非法地追究责任而造成个人

利益的损失
。

三
、

追究干扰廉政司法活动一

切人员的法律责任
。

如某干扰廉政司法活动
的行为无需承担法律贵任

, 那么这种干扰就

可能会经常不断地发生
。

追究法律责任是阻

止干扰行为继续发生的最有效的方式
。

一 九 一



要健全司法机关排除外部干扰的有效桃

翻
,

需要从制度
,

很大程度上从司法体制上进

行
,

并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下来
。

所建立的

创度 ,
采取的请施应当是明确可行的 ,

否则

不能
、

不敢严格依法办事的 问题依然无法解
决

。

建立健全司法责任制度
。

在廉政司法活动中,

诚然应当提倡自觉

地严格依法办熟 但是正如前面所讲的 , 这

种自觉性并非所有的司法人员都能具备的
。

因此也应运用法律手段使司法人员必须依法

办事
,

自觉性在很多情况下是以强制的约束

力为依托的
,

要便司法人负在康政司法中不

是把严格依法办事作为一种随意的选执 而

是必须做到的 ,

这就需要有一种强制的约束

力
。

凡因自身的原因而有法不依
、

执法不严

的
,

应当根据其严重程度追究可法责任
。

司法人员承担司法责任的前提是自身在

主观上有过错
。

这些包括消极地不作为多 没

有履行自己在廉政司法中所担负的职责 , 询

私枉法 屈服于外来干扰的压力
‘

屈服于外

来干扰的压力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有风险而

屈服
,

另一种是无风险而屈服
。

前者出子不

得已而为之
,

可 以免除或减轻司法责任
。

后

者因为不具有风险
,

更多的是 自己主观上的

因素 ,

所以应当承担司法责任
。

司法机关排除外部干扰有效机制以及司

法责任制度的建立健全
,

将使廉政司法环境

逐步地改氰 廉政司法功能也就能日渐充分

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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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 后 话

由本封倡议发起
,

已历时丰年的 康政建设法律思 考 ”的
,

讨论
,

许 多同志从不 同

层次和不同角度探讨康政法例建设 问题
,

提 出 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 见和 良策
,

我

们从 大量的来稿中选择刊 用 了 篇 文章予以 发表
。

迄今 为止
,

康政 法制建设的专题

讨论将替告一个 阶段 , 编样部将对这次讨论认真总 结
,

并筹备 召开 “康政建设的 法

学嫂论研讨会 , , 以进一步推动和捉进康政建设走向制 度化
、

法律化
。

康政法制建设是一 项长期的
、

艰 巨的任 务
,

目前
,

党和 国家正 高度重视这一 利

害枚关的 何题
,

并来取 了一 系列措施来加快廉政建设进程
,

促使康政建设纳 入制 度

化
、

法律化机道
。

本刊将产如继往地关 注床政法制建设的 发展
, 继续深入探索和 不

断 发表有关这方 面 的最祈 法学理论的研 究成果
。

在此 , 编辑部再次衷心感谢社会各

界和广 大作者
、

读者时 康政建设法律思考
, 讨论的 大 力关 心和 支持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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